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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風險管理及審計 > 風險管制和緩解

 

名稱 評估銀行的風險管理效能

編號 106698L5

應用範圍 以不同方法評估風險管理措施。此職能適用於銀行的各種風險和業務程序。

級別 5

學分 4（僅供參考）

能力 表現要求
1. 具備在風險管理方面的專業知識

能夠：
展露在風險管理方面的全面和專業知識，以採用一套適合的方式來進行評估
展露精通於企業和商業銀行的營運、產品和服務的知識，以評估風險管理做法的效能
對宏觀經濟環境進行檢討，以斷定為風險措施而做的假設和管理計劃是否仍然有效
進行審查，以確保風險管理措施符合監管要求

2. 評估各項風險管理措施的影響
能夠：
評估和比較風險管理措施的實際結果和預測結果，以評估風險測量模型的準確性
檢討風險剖析，以評估不同風險管理措施下對業務的影響
分析現有的或潛在的風險集中度，並推薦風險管理措施的不同選擇以解決問題

3. 為今後的改進提供建議
能夠：
評估風險管理方法和模型在實際上和概念上的限制，以識別可改善目前風險管理做法的措施
為回應不斷變化的環境進行風險重估，以定期檢討風險管理計劃和作出必要的修訂

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：
檢討不同的風險管理措施，以規範獲取的結果和改進的地方。這應根據風險剖析和 / 或其他指標的
變化之分析而為。

備註


